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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奶茶店被骗

大爷索退费遭拒
法官提醒：加盟也有“冷静期”

签了合同也能退款

AI生图

加盟“冷静期”为冲动

投资“降温”

来电话的当事人秦大爷， 去年

国庆节假期来上海旅游时， 看到街

头巷尾奶茶店生意火爆、 客流不

断， 便萌生了创业的念头。

“咱重庆老家要是也能开一家，

包火的！” 秦大爷在推广平台上看

到了“Y” 品牌奶茶加盟招商广

告， “独家代理” “月入十万” 等

宣传字眼一下子就让老爷子动了

心， 他揣着主意回了家。

几经联系， 老爷子第二次来到

了上海， 听完品牌方唾沫横飞的招

商宣讲， 为了占取“独家” 先机，

秦大爷当场支付了加盟费 6 万余

元， 攥着本宣传手册兴冲冲回家筹

备开店。

可热乎劲还没过， 一盆冷水便

迎面泼来———秦大爷的儿子在网上

一搜， 这家公司光诉讼信息就有十

几条， 宣传中使用的品牌的商标，

竟不在公司名下， 还有不少加盟商

吐槽投资“血本无归”。 秦大爷看

着宣传册上“著名商标” 的烫金

字， 愈发觉得刺眼。 他反应过来后

赶忙联系品牌方要求退款， 但对方

业务员却态度强硬： “合同都签

了， 加盟运营资料也给了， 这哪有

退钱的道理？”

这 6 万余元， 是秦大爷和老伴

省吃俭用攒下的退休金。 为了要回

这笔钱， 秦大爷踏上了重庆、 上海

的维权“双城记”。

接待秦大爷后， 我仔细听取了

他的诉求， 第一时间向他释明案件

核心法律要点———商业特许经营中

的“冷静期” 制度。 我国《商业特

许经营管理条例》 第十二条明确规

定， 被特许人在合同订立后的“冷

静期” 内享有单方解除权， 该制度

的设立， 正是为了保护像秦大爷这

样缺乏加盟经验、 易被虚假宣传误

导的普通投资者， 缓冲其投资冲

动， 避免因一时头脑发热遭受财产

损失。

我给秦大爷举了一个例子：

“这就像网购有‘七天无理由退货’

一样， 加盟投资在符合一定条件下

也有‘后悔权’。” 本案中， 秦大爷

从支付加盟费到提出退款仅间隔一

周时间， 既未开设店铺， 也未使用

品牌方任何经营资源， 完全符合

“冷静期” 单方解除合同的法定条

件， 从法律层面而言， 加盟费理应

退还。

听到这番话， 秦大爷的眼神泛

起光亮， 声音有些颤抖： “小谢法

官， 钱真的能退吗？ 我就知道， 天

底下总有说理的地方！” 我轻轻拍

了拍他的手， 告诉他， 法律会坚定

保护他的合法权益， 请放宽心。

可我深知， 说理容易， 但真正

要拿回钱却没有那么简单。 案件办

理之初， 便遇到了巨大阻碍———被

告公司故意隐瞒真实经营地址， 注

册地址形同虚设， 邮寄的诉状材料

等多次被退回， 这家公司如同“幽

灵公司”， 给案件推进带来极大困

难。

“数助办案”巧破“幽

灵公司”困局

“绝不能让老爷子‘竹篮打水

一场空’” “有没有办法找到当时

的业务员” “当事人协查系统中还

有没有别的公司地址和联络电话”

……我在心里反复琢磨， 不放过任

何一个细节线索。 为切实维护秦大

爷的合法权益， 我依托上海数字法

院“数助办案” 模块， 一遍遍检索

被告相关案件信息， 就像“寻宝”

一样， 在海量笔录和材料中仔细筛

查， 寻找突破口。

终于， 我在被告另一起合同纠

纷笔录中找到离职员工联系方式，

顺着这条线索， 联系上了被告公司法

定代表人余老板。 在告知案件基本情

况后， 余老板表示知晓此事， 但是因

为公司资金周转出现问题， 业务已经

停滞， 没有钱退给秦大爷。 “他要诉

就诉吧， 反正公司没钱。” 这番话，

让刚看到希望的局面再次陷入僵局。

面对秦大爷每天一个电话的期

盼， 我心里沉甸甸的， 总觉得还能再

做点什么。 功夫不负有心人， 通过进

一步核查工商登记信息， 我发现， 被

告公司两名股东， 包括法定代表人余

老板在内， 均未按照公司章程足额缴

纳出资， 且股东名下财产足以抵偿涉

案款项。

“没钱？ 您股东出资到位了吗？”

我抓住这一关键事实， 再次拨通了余

老板电话， 语气陡然严肃， “公司没

钱不是拒绝履行义务的理由。 根据公

司法规定， 股东应在未足额出资范围

内， 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您名

下的房产， 够不够抵？ 一旦法院判

决， 您不仅要退还加盟费， 还要承担

相关诉讼费用， 甚至可能影响您的个

人征信， 得不偿失。”

我的话， 像一根尖针， 彻底戳破

了余老板的侥幸心理。 在充分知晓法

律责任与风险后， 余老板终于同意全

额退还加盟费， 秦大爷的合法权益得

以实现。

“一兜蜜薯”背后的法

治深情

秦大爷的案件， 并非个例。 我所

在的杨浦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

庭， 平均每年受理各类特许经营合同

纠纷 120 余件。 通过类案梳理可以发

现， 此类纠纷存在明显共性： 在特许

人一方， 常存在虚假宣传误导投资、

实际经营未满两年即开展加盟、 未依

法履行备案义务等违法违规情形； 在

被特许人一方， 多为缺乏法律常识与

加盟经验的普通投资者， 易被“高回

报、 零门槛、 稳收益” 等话术迷惑，

在信息不对称下冲动签约投资， 最终

权益受损、 维权困难。

这起案件的圆满解决， 不仅帮助

秦大爷追回了养老钱， 更传递了鲜明

的法律理念， 彰显了重要普法价值。

其一， 明确了“冷静期” 制度的适用

边界， 让更多投资者知晓， 即便签订

了加盟合同， 在未实际使用经营资源

的合理期限内， 依法享有单方解除合

同、 追回投资款的权利， 打破了“签

了合同就不能退” 的认知误区； 其

二， 警示特许经营企业， 虚假宣传、

隐瞒资质、 股东未足额出资等行为，

均需承担法律责任， 不能妄图通过

“躲猫猫” “耍无赖” 逃避义务， 最

终只会付出更大代价； 其三， 引导普

通公众树立理性投资意识， 提醒大家

在投资加盟前， 务必核实企业资质、

查看商标注册信息、 了解相关法律规

定， 审慎决策、 理性投资， 从源头防

范加盟陷阱。

作为基层法官， 我们的职责不仅

是公正高效办好每一起案件， 更要坚

持以案释法、 以案普法， 主动延伸司

法职能， 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近年来， 依托上海数字法院建设， 我

院探索建立“特许经营活动协同监管

及风险预警” 社会治理应用场景， 通

过审判大数据实时收集违规线索、 分

析纠纷规律， 联动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开展协同监管， 从源头化解纠纷、 净

化市场环境， 让更多群众避免遭受加

盟骗局侵害。

今年腊八那天， 秦大爷第四次来

到上海。 这一次， 他脸上没有了焦虑

与愁容， 怀里揣着撤诉申请和家乡一

兜油亮亮的蜜薯： “小谢法官， 你看

我现在算不算半个‘法律专家’？ 以

后投资先查资质、 看商标注册， 再也

不上当了！”

我收下撤诉申请， 递给他一本特

许经营普法手册， “秦大爷， 这才是

您该带的“维权法宝”。” 老爷子带上

他的蜜薯， 乐呵呵地回去了。

那兜香甜的蜜薯， 不仅承载着秦

大爷的感激， 更见证着司法为民的不

变初心。 秦大爷的维权经历， 是一堂

生动的普法课， 让法律知识走进了普

通群众心中， 变得可感可及。 而我们

每一次依法办案、 耐心释法， 都是在

传递公平正义的力量， 让法治的温度

温暖每一个普通人， 让更多人懂法、

守法、 用法， 用法律武器守护自身合

法权益。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第十二条 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

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 被特许人

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

可以单方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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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玲 严丹池 鲍涵

近年来， 商业特许经营行业快速发展， 奶茶、 餐饮、 零售等各类加盟项目层出

不穷， 成为许多人创业投资的热门选择。 然而， 在市场繁荣的背后， 加盟骗局也悄

然滋生， 部分特许人打着“零经验、 高回报” 的旗号进行虚假宣传， 隐瞒资质、 违

规招商， 致使特许经营合同纠纷频发。 不少投资者因法律知识不足、 风险辨别能力

薄弱， 在冲动投资后遭受财产损失， 维权之路步履维艰。

“小谢法官啊， 公司把钱退给我啦， 让我怎么感谢你才好！”

腊月的上海寒风凛冽， 电话那头秦大爷的重庆口音裹着欢喜， 让我心中暖意涌

动。 一桩看似普通的加盟纠纷， 不仅关乎一位老人的养老钱， 更承载着基层司法的

责任与温度， 也蕴含着每一位投资者值得铭记的法律指引。

我是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的法官谢玲， 日常受理的多是各类

知识产权纠纷，秦大爷的案子，虽不复杂，却极具普法价值，至今仍让我印象深刻。


